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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牛车河镇概况
     牛车河镇地处桃源县西北部，是一九九五年撤区并乡时的独立乡镇。全镇共辖10个行政村和2个居委会，有总人口13426人，其中农业人口13175人，有农户数3817户。全镇辖区总面积170平方公里，有耕地面积26533亩。行使行政职能，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属于一级会计单位。
     纳入本镇部门预算的单位有10个，为牛车河镇政府机关、牛车河镇财政所、牛车河镇卫生计划生育监督管理所、牛车河镇综合文化站、牛车河镇农业和农村经营管理服务站、牛车河镇林业管理站、牛车河镇林业管理站、牛车河镇国土规划建设管理所、牛车河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所，牛车河镇民政和劳动保障站为社会服务站内设机构。纳入本镇部门预算的村级有12个：柿子坪居、毛公坝村、毛坪村、殷家桥村、丁家坪居、大庄坪村、北斗溪村、汤家溪村、马路坪村、唐家坪村、三龙村、三红村。
政府机关有人员编制23人，其中行政编制23人。财政所有人员编制5人，站所改革后有人员编制数41人，其中卫生计划生育监督管理所5人，综合文化站4人，农业和农村经营管理站8人，林业管理站10人、水利管理站4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所3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所2人，民政和劳动保障站5人。政府机关实有在职人数15人，财政所实有在职人数3人，站所改革后实有在职人数33人, 其中卫生计划生育监督管理所4人，综合文化站3人，农业和农村经营管理站8人，林业管理站6人、水利管理站3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所2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所2人，民政和劳动保障站5人。
三、2019年预算收入
全年预算收入3198.47万（专项收入2157.32万元），其中：
（1）县级拨入经费1005.52万元（政府机关经费225万，站所事业经费305.94万，村（居）运转经费244.58万，专项拨款230万）
（2）乡级财政拨款57.5万（专项4.69万），其中卫计所5万（专项2.69万），文化站3.5万（专项2万），农经站4万，水利站1.5万，林业站3万，建设站1万，安监站1万，劳保站2.5万，村级36万
（3）其他收入2135.45万（专项收入1922.63万元，其中政府机关358.92万元（专项316.72万元），卫生计划生育监督管理所其他收入1.56万元，综合文化站其他收入8.37万元，农业和农村经营管理服务站其他收入21.83万元，水利管理站其他收入8.91万元，林业管理站其他收入16.97万元，国土规划建设管理所其他收入6.64万元，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所其他收入7.28万元，民政办150万（专项150万），劳动保障站其他收入6.75万元 ，村级其他收入1685.22万元，其中专项1605.91万元；）
四、2019年预算支出
全年预算支出3461.29万元（其中专项2302.16万），其中：
（1）按单位分类其中政府机关预算支出765.94万（政府机关专项396万）；乡镇站所支出636.55万（财政所33.02万元，卫生计划生育监督管理所52.17万元（专项2.69万元），综合文化站37.68万元（专项2万），农业和农村经营管理服务站93.5万元，水利管理站34.39万元，林业管理站67.64万元，国土规划建设管理所23.65万元，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所24.57万元，民政办215.56万元（专项215.56万），劳动保障站54.37万元；村级支出2058.8万元（村级专项1685.91万元）。
（2）按经济分类其中基本支出786.24万元（工资福利541.96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179.6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62.44万，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26.19万元，转移性支出36万元）；专项支出616.2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20.25万，对事业单位的补贴13万，其他资本性支出396万（路灯改造100万，机关院落改造100万，政府平台建设196万）村级支出2058.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73.76万元，公用支出99.13万，专项支出1685.91万元）
五、上年结余262.82万元（其中专项结余144.84万元，政府机关79.28万，民政办65.56万），本年预算收入3198.47万（专项），本年预算支出3461.29万元，年末收支平衡。
六、“三公”经费预算
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2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0.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9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与2018年持平。
七、举借债务情况
2019年度预算不增加债务
八、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2019年预算村级一事一议专项资金256万

八、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三公”经费：纳入市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市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